
普法课程清单为企业送上“定心丸”

“你们知道商业秘密吗？”

“其实， 商业秘密无处不

在， 大到老字号的保护、 小到

你家小区门口的煎饼果子摊位

上写着的‘秘制酱料’” ……

作为此次发布会的一大特

殊环节， 闵行法院商事审判庭

（知识产权审判团队） 负责人

施蕾法官为在座的企业带来了

一堂干货满满的企业商事秘密

保护的要点指引普法课， 由此

也拉开了闵行法院 2024 年度

“法进百企·法护营商” 系列普

法课程的序幕。

“前期， 我们在走访闵行

开发区、 紫竹高新区等园区时

发现， 如何保护商业秘密成了

高新技术企业们共同关注的难

点和痛点。”

课堂上， 施蕾通过层层设

问， 重点介绍了商业秘密的构

成要件， 结合司法实践情况，

提示企业在信息范围界定、 信

息保密管理、 技术开发风险约

定等方面做好企业自身合规， 减

少商业秘密的争议， 并同时提示

企业与核心研发、 销售人员做好

商业秘密保护的约定， 并落实保

密制度。

现场， 2024 年“法进百企·

法护营商” 系列普法课程清单被

推出。 20 节 23 位法官、 助理精

品课程涵盖诉前调解、 立案、 审

判、 执行的商事纠纷解决全流

程， 覆盖民事、 刑事、 商事、 知

产、 行政涉企纠纷全类型， 为辖

区企业提供了丰富的课程内容。

“今年正值新公司法颁布实

施， 其他与企业公司经营相关的

法律法规也常有修订完善。 我们

发现课程清单重点围绕商事领域

新法新规修订， 围绕公司治理、

市场交易及产权保护中的典型问

题， 提供了可定制式、 菜单式的

普法课程， 闵行法院提供司法服

务的诚意很足， 干货也很足。”

上海南滨江投资有限公司副总经

理叶隆表示。

宣告医疗器械企业负责人无罪

记者注意到， 在闵行法院

此次发布的 《十大典型案

（事） 例》， 其中有一起涉及民

营企业保护。

被告卞某是一家医疗器械

企业负责人。 在此之前， 卞某

原是哈尔滨某医疗器械有限公

司的一名技术员工。 后来， 卞

某下海经商， 离开了原单位创

办了辉海公司、 明珠公司两家

公司。

其中辉海公司的经营范围

包括电子设备、 电子产品的销

售、 电子保健仪器 （除医疗器

械） 的组装、 销售； 明珠公司

的经营范围包括医疗器材、 医

疗保健、 生物制品等。

2015 年 7 月， 辉海公司

开始生产涉案生物能量仪， 由

明珠公司进行销售。 次年， 接

到卞某就职的老东家举报的区

市场监督管理局以该公司生产

的生物能量仪按二类医疗器械

管理， 未取得医疗器械产品注

册证为名， 查扣了涉案 SE 系

列生物能量仪共计 127 台， 总

价值超 58 万余元。

“该案是以非法经营罪诉

进来的， 我们审理后认为，

国务院食品药品监督管理部

门负责制定医疗器械的分类

规则和分类目录， 医疗器械

分类目录应当向社会公布。

但是不论是根据案发时食药

总局发布的医疗器械分类目

录 ， 还是根据食药总局于

2017 年 12 月 31 日 发 布 、

2018 年 1 月 1 日起实施的医

疗器械分类目录 （修订版），

都寻找不到涉案 SE 生物能量

仪在案发当时及审理时已纳

入医疗器械管理的依据。”

该案承办法官钱华表示，

涉案物品只有在被列入医疗器

械名录， 由国家食药总局明确

其定义， 并将相应的规范性文

件公之于众后， 才能对“未经

许可” 进行生产或经营的行为

人追究相应的法律责任。

“专业性文件要成为对行

为人定罪量刑的证据， 必须要

符合刑事审判的证据规则， 在

证据存在瑕疵、 证据不充分的

情况下， 不能直接依照文件内

容径值判决。” 钱华说。

据此， 法院严格区分行政

违法与刑事犯罪， 最终对医疗

器械民营企业负责人依法宣告

无罪， 最大限度减少了对民营

企业生产经营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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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码“法护营商”闵行经验

□ 记者 季张颖

伪造银行流水提供虚假证据， 司法惩戒作出罚款 10 万

元， 以司法诚信推动诚信社会建设； 一起涉及医疗企业的

非法经营案， 承办法官严格区分行政违法与刑事犯罪， 对

医疗器械民营企业负责人依法宣告无罪， 最大限度减少对

民营企业生产经营的影响……

这些案件的办理， 成为闵行区人民法院法护营商的生

动缩影。

作为对 2024 年优化营商环境大会的呼应， 近日， 闵行

区人民法院召开新闻发布会， 发布了 《上海市闵行区人民

法院全面服务保障营商环境持续优化专项行动方案 （7.0

版）》， 及 2023 年度闵行区人民法院法治保障营商环境十大

典型案 （事） 例， 再一次释放服务市场强烈信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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伪造银行流水提供虚假证据
去年， 闵行法院在一起

房屋买卖合同纠纷中， 被告

鲁某为证明自己具备购房能

力， 向法院提交了一份显示

为其名下的中国银行交易流

水明细清单。 与此同时， 鲁

某还提交了显示为其名下的

中国建设银行手机银行余额

截屏 （上有该银行电子印

章）， 证明其当前账户余额。

然而， 在鲁某提交的这

些证据中， 一笔高额存款竟

长期在鲁某账户， 这一反常

的情况立即引起了主审法官

的注意，

庭审中， 主审法官就此

向鲁某询问证据来源， 鲁某

表示， “中国银行交易流水

明细清单是在向中国银行提

出申请后由中国银行向其以

发送电子邮件的形式取得，

中国建设银行的余额截屏是

在手机银行查询后截屏取

得。”

在明确告知鲁某如实陈

述义务后， 主审法官就上述

证据的来源反复询问， 但鲁

某仍坚持上述意见， 并确认

上述证据属实。

此后， 上海闵行法院依

职权至中国建设银行及中国

银行进行了调查核实， 事实

终于明了。

事实上， 中国银行并未

发送过上述银行流水的电子

邮件， 银行流水上载明的银

行信息等也非出自中国银行，

中国建设银行也表示余额截

图非官方出具， 这些所谓的

流水均系伪造。

“我们后经审理认为， 鲁

某伪造与案件事实认定有关

的重要证据并向法院提交，

在法院调查核实后， 拒不承

认其伪造证据的行为， 不仅

亵渎了司法权威， 造成了司

法资源的极大浪费， 更严重

妨碍了民事诉讼程序的正常

推进。” 该案承办法官告诉记

者， 据此， 依照 《中华人民

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的有关

规定， 决定对鲁某罚款 10 万

元并限期缴纳。

“当事人作为诉讼主体，

在参加诉讼过程中应当遵循

诚信原则， 遵守如实陈述的

诉讼义务， 不应抱有侥幸心

理。 对于故意虚假陈述、 伪

造证据等虚假诉讼行为， 一

经查实， 必将依法惩治。 本

案通过判决， 以案释法， 助

推压缩虚假诉讼存在空间，

铲除虚假诉讼滋生的土壤，

弘扬诚实信用的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观。” 闵行法院商事审

判庭负责人何刚表示。

7.0版分解新一年56项行动方案

此次发布的7.0版方案提

出了闵行法院新一年度推进法

治化营商环境的重点任务和工

作举措， 涵盖了4项重点任务、

16条改革举措和56项行动方

案。

与以往相比， 7.0 版方案

做了哪些升级？ 对此， 闵行法

院副院长何云表示， 7.0 版方

案更加突出问题意识， 坚持实

需导向， 聚焦任务突出重点，

聚焦优势打造亮点， 全面精准

回应各方期待， 力争通过务实

举措答好新问卷、 解好新考

题， 让企业、 企业家等营商环

境评价主体有更好的获得感与

更高的满意度。

“行动方案在强化营商环

境感受度上做文章， 在创新完善

诉讼服务、加快胜诉权益兑现、完

善市场主体救治、 退出机制等方

面大胆创新， 优化流程， 提高效

能； 在提升审判质量和效率上做

文章，推进诉源治理、加强先行调

解、小额诉讼程序、数字赋能，健

全涉外商事审判机制等方面加

压，打通堵点，寻求突破。”闵行法

院审判监督庭庭长夏万宏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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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闵行法院发布全面服务保障营商环境持续优化专项行动方案 （7.0 版）


